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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
组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
粉丝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

法律问题。本报读者如果有房
产方面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孙
洪林律师，如今也多了一个新
渠道，可以扫一扫，关注新民法
谭微信公众号，并给法谭君留
言，律师会在线免费提供法律
服务。

上周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
律咨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
的大力支持，已经有数十个法
律问题得到了回答。接下来新
民法谭将会有更多的改变出
现，希望大家多多捧场，新民法
谭就是您的掌上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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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赵女士和丈夫肖先生在婚后购
买了一套商品房，产权登记在他们
两人名下，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但
现在已经飞涨。谁知房子在她不知
情的情况下登记在了牟女士名下。
经过查询，赵女士才得知，别人

假冒她的签名，做了假的公证委托，
将房屋产权通过所谓的委托代理人
周先生，以买卖形式转至牟女士名
下。原来，赵女士的丈夫肖先生因做

生意，需资金周转就向别人借了高
利贷，并按债权人的要求，签订了借
款抵押合同，还在公证处办理了委
托书的公证手续，由赵女士和肖先
生将房屋全权委托给了周先生办理
相关事务，包括代为签订房地产的
买卖合同、代为收取房地产转让价
款等权限。后来，这个周先生就以赵
女士和肖先生名义，与牟女士签订
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但双
方对房屋交接日期、违约处理、付款
协议等重要条款均未作约定。
赵女士将丈夫肖先生及牟女士

告上法院，要求确认由周先生代为
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为
无效合同，同时将房屋的产权恢复
登记在赵女士和肖先生名下。之后，

赵女士向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经
确定，那份经公证的委托书上“赵女
士”签名字迹不是她本人所签。随
后，当初作出公证书的公证处出具
了《公证复查决定书》，撤销了那份
公证书中关于赵女士签字的证明。
牟女士称其是通过朋友介绍购买房
屋的，对房屋基本情况均不了解，对
购买房屋及看房过程的陈述含糊其
辞，称对委托书进行公证，以及赵女
士签名不真实的事都是不知情的。
《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无效。本案中双方主要争议的是《上
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这
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以对
委托书进行公证的《公证书》为前提

条件而签订的。根据鉴定机构作出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确定那
份经公证的委托书上“赵女士”签名
字迹不是她本人所签，并且该公证
书已被公证处撤销，事后赵女士也
对该公证书的内容表示不予认可。
因此，在赵女士未授权委托周先生
的情况下，周先生无权以赵女士的
名义将房屋出售给牟女士。
同时，牟女士如果是房屋的善

意买受人，理应对所购房屋的产权
及共有情况、房屋结构及居住情况
等基本信息都应进行全面的了解。
但事实上，牟女士不仅对房屋的基
本情况均不了解，而且也无法明确
表述购买房屋及看房的过程，这显
然不符合常理。更重要的是，已签订

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对房
屋交接日期、违约处理、付款协议等
重要条款均未作约定，这完全不符
合一般房屋买卖交易的惯例。
综合上述种种不符合常理及交

易惯例的情况，可以看出牟女士在
购买房屋时并非善意，而是存在恶
意串通，损害了赵女士的合法权益。
所以该《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
为无效合同，原告赵女士的诉讼请
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采纳了
我方的观点，判决确认已签订的《上
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

《庭审实录》法律总顾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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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签字作公证 合同无效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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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何的父母这几天沉浸在痛苦
之中，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儿子的婚姻
竟成了一场噩梦。
小何是个自由职业者，三十好几

的他，去年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比自己
小三岁的女孩。女孩将自己的恋爱史
和盘托出，甚至表示自己曾经打过
胎。小何很喜欢姑娘的直率，在双方
家长的推动下，半年不到就谈妥了结
婚所有的事宜，两人领证结婚。
新婚那天，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

贺，婚宴结束后，本应回洞房，妻子却
提出要去娱乐场所玩玩，在大家到了
妻子指定的娱乐场所后，妻子又临时
改变主意，提议去酒吧。到了酒吧，妻
子很熟悉地又是要酒，又是要烟，而
且在招呼大家喝酒后，妻子还提
出要请“男陪”。这下小何不乐意
了，但妻子却不管丈夫乐意不乐
意，一下子叫来三名“男陪”，下面
发生的事情令小何瞠目结舌，他
一气之下起身离席，走进车内一
言不发。妻子赶来劝慰小何时，见
小何仍然生气，就径自一个人又
回到酒吧，直到两个小时后才醉
醺醺地坐到车上。回到新房，喝得
酩酊大醉的妻子倒头就睡，但小
何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上午妻
子睡醒后，对小何的指责表示接
受，还下跪求饶，小何见状心就软
了，原谅了妻子。但不久妻子多次
出入那些场所，对小何的忠告根
本听不进去。后来小何到妻子原
工作单位了解到，妻子平时确实
很放荡不羁，是那种场子的常客，
而且与他人已经多次打胎，小何
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可这时妻子不仅公务员考试

通过了，而且怀孕已经有三个月
了。一家人好不喜欢，婆婆每天变
着花样弄吃的，让媳妇滋补身体，
然而媳妇却仍旧经常独自外出，
夜不归宿，回到家不是醉醺醺就
是蒙头大睡，夫妻间也没有什么
沟通和交流。这样的状况令小何
父母很不安，便约了亲家，双方父
母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办，而且
妻子竟以小何没有正式的工作，跟他
在一起缺乏安全感为由，提出要把胎
儿打掉。小何及家人当然不会同意，
但妻子自说自话就把孩子打掉了，还
准备起诉离婚。小何怎么也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从网恋到现在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简直是一场噩梦。痛苦的小
何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电视台，诉说
自己心中的不平，要妻子回答为什么
不经自己同意擅自打掉孩子，要求老
娘舅给他一个说法。

我们现场连线了小何的妻子，她
对自己新婚之夜的举动直言不讳，且
不屑一顾，我严肃地告诉她，必须反
省自己的行为，希望她好自为之。我
们对小何同情之余，也批评了小何的
轻率，新婚之夜应该是属于夫妻两个
人一辈子也难忘的事，就凭妻子当天
的行为，小何就应该选择离开。这里
我们不反对夫妻之间的娱乐活动，但
再娱乐也应该有底线。至于妻子擅自
打掉孩子，我们也劝小何释然，有个
如此放荡不羁的母亲，以后对孩子也
没有好处。通过在场观众的劝解，小
何放下了包袱，决心走好未来的路。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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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

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

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这不是我

第一次和读者们介绍这条规定

了! 但真正能做到的夫妻又有多

少呢- 本次纠纷中的妻子显然就

未能对丈夫小何做到忠实和尊

重!整天混迹于娱乐场所!还擅自

打掉两人未出生的孩子! 自然他

们的婚姻也就没有什么幸福可

言,

公务员是指那些依法履行公

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

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

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

律! 不得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

毒+赌博+迷信等活动,(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

公务员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

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可见!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了规

范! 对于哪些行为属于违法违纪

行为! 要受哪些处分都有了明确

的规定,因此作为一名公务员!除

了能通过公务员考试外! 还应当

能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纪

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

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小何

妻子的种种做法实在有欠妥当!

甚至有可能还涉嫌违法违纪!其

所作所为实在有损公务员的形

象, 最后我们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

法律明确规定!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

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因此如果本次纠

纷中提出离婚的不是妻子!而是丈夫

小何的话!他通常是没有权利提出离

婚的, 但若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

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

求的!不在此限,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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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项先生本人是住在上海郊区
的，因为在市区上班，所以平时上
下班很不方便，就通过中介，在市
区购买了一套一室户的售后公
房。由于房子的房龄老，银行贷不
到款，项先生从亲戚朋友那里借
了些钱，凑足了房款。
购房时，项先生先是和上家

朱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协
议》，然后又签订了《上海市房地
产买卖合同》。在签订《上海市房
地产买卖合同》的当天，项先生先
给上家朱女士付了首付款，之后
双方依约去了房地产交易中心办
理产权过户手续，在提交了全部
交易过户材料后，项先生又给上
家朱女士付了第二笔房款。这时

的项先生以为，只要等拿到产权
证后，办理完房屋交接就没事了，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提
交了交易过户材料后，还没有拿
到产权证前，这套房子就被法院
给查封了。后来项先生才打听到，
原来是上家朱女士借了别人的
钱，被告上了法院，才有了房子被
司法查封的事。遇到了这种情况，
项先生只好救助于法律，聘请我
们作为他的代理律师，进行诉讼。

我们根据事实起草了起诉
状，要求被告朱女士继续履行双
方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协助项先生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并将房屋交付给项先生，同时
要求朱女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庭审中，朱女士辩称当时双

方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房屋总
价，而事实上在中介公司商谈时，

双方口头确定的房价是超过书面
约定总价 !"万元的，并称在项先
生支付了差价及尾款后，才能去
还自己的欠款，解除司法查封。
针对朱女士的辩称，我们认

为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
的，买卖双方先后签订了《房屋买
卖居间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
合同》两份合同，其中都明确约定
了房价，朱女士所谓的口头约定
是根本不存在的。
之后，在法院的主持下，项先

生和朱女士达成了调解意见，项
先生通过法院支付了剩余的房
款，该房屋上的司法查封也已解
除，并且朱女士将房屋过户至了
项先生名下。现在，项先生也拿到
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房屋被查封 调解平纠纷

! ! ! !葛阿婆家里的老房子听说
马上就要面临征收了，原来不
怎么登门的大儿子、小儿子和
大女儿，现在走马灯似的天天
围在葛阿婆身边，每个人都希
望分一杯羹。

这套老房子是公房，平时
只有葛阿婆和老伴两个人住，
前年老伴过世后，就剩了葛阿
婆一个人。去年葛阿婆生了一
场大病后，小女儿不放心葛阿
婆一个人住，把她接到了自己
家。这套老房子的承租人是老
伴，一直也没有变更过，房子里
还有大儿子一家三口和小儿子

一家三口，以及小女儿的户口。
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户口本来在
他们分好房子后都迁了出去，
但是在父亲过世后，他们又把
户口迁了回来，说是为了等动
迁。小女儿的户口倒是一直没
有迁出过这套房子，也没有分
过其他房子，小女儿现在住的
房子是她结婚后和老公一起出
钱买的商品房。大女儿的户口
自结婚迁出去后，就一直没有
再迁回来。现在听说老房子要
拆迁了，葛阿婆身体也好点了，
她怕拆迁时有政策不知道，就
搬回了老房子住。葛阿婆听别

人说，由于他们家里的承租人
还是老伴，要签拆迁协议，就要
先确定承租人，所以葛阿婆就
想把承租人变成她自己，但是
除了小女儿外，其他子女都想
做承租人。没办法，葛阿婆就想
咨询一下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
所的孙洪林律师，看法律上有
什么好办法。

孙洪林律师对她遇到的问
题进行了法律分析，提供了相
应的法律意见。最后，孙洪林律
师表示，若以后葛阿婆有需要，
将为她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三个子女都想做承租人


